
成年男子从蹦床向外跳摔成骨折

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自担八成责任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成年人在蹦

床时意外受伤而引发的健康权纠纷， 作出一审判决， 酌定

受伤者自担 80%责任， 蹦床公司承担 20%的责任。

25 岁的小黄进了蹦床公园后， 先后玩了蹦床、 攀岩、

跳台等项目， 最后准备离开时， 再次经过蹦床区域， 从蹦

床跳到外面平地的正常走道时摔伤。 小黄诉至法院， 要求

蹦床公司承担医疗费、 误工费等各项费用合计 19万余元。

法院认为， 小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自身

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特别是参与高风险游乐项目， 尤

其应当增强安全意识， 杜绝危险动作。 小黄对蹦床运动的

风险应有足够认识， 亦应清楚从蹦床向外跳危险更大， 然

而依然实施不当行为而最终受伤。 因此， 小黄未尽到谨慎

注意义务， 自身存在较大过失， 应自担相应责任。

而对于蹦床公司来说， 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应向

参与者充分说明和明确警示， 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

虽然蹦床公司在入场前对小黄进行了一般性、 概括性的安

全提示， 也通过在蹦床边缘张贴警示标语， 进行了针对性

强的特殊安全措施， 但在小黄尝试不当行为时， 无证据证

明有现场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制止。 蹦床公司的安全保障措

施并未真正落实到位， 对小黄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法院酌情认定小黄自担 80%的责任， 判决后， 原被告

均服判息诉。 王睿卿 整理

第三方催收机构承诺减免利息

借款人举证不能被判本息照担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结了一起信用卡

纠纷。 借款人郑某以银行第三方催收机构口头承诺免除其

贷款利息、 罚息为由， 仅仅还清贷款本金， 拒绝支付利息、

罚息以致涉诉。 因郑某苦无证据佐证该说法， 依法应承担

举证不能法律后果，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郑某返还拖欠的利

息、 违约金等 7500余元。

法院查明， 被告郑某向某银行申领信用卡， 承诺“本

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 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该信用卡产

品的相关信息， 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 领用合约

对信用卡申领、 使用、 利息的承担等作出约定。 原告经审

核后， 向郑某发放了信用卡。 郑某使用该卡消费， 但被告

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某银行提交的余额构成表显示，

截至 2021年 1月 6 日， 郑某拖欠借款本金 42302 元， 应收

利息 1043 元、 违约金 6505 元。 因某银行清收未果， 双方

涉诉。

案件审理中郑某提出， 第三方催收人员曾答应在其付

清本金后， 争取为其减免利息及违约金的辩解。 对此法院

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现郑

某该说法并无相关证据佐证， 某银行不同意放弃利息、 违

约金， 郑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据此， 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依法作出判决， 郑某应

返还拖欠的利息、 违约金等 7500余元。 判决后， 原被告均

服判息诉。

代办存取款拒不返还

母女对簿公堂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合同纠

纷案， 法院判决： 被告邓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某

返还 227209.41元； 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 被告双方系母女关系， 即原告孙某系被告邓某的母

亲。 被告邓某于 2016年 3月 28日， 在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某支行支取了户名为孙某的户口号的存单， 金额为

154933.81 元， 并存入江西银行户名为邓某的活期账户中；

被告邓某于 2016年 3月 29日，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某支行支取了户名为孙某的账号的存单， 金额为 72275.60

元。

以上款项共计 227209.41 元， 被告邓某对系其支取的事

实无异议， 但辩称系原告孙某赠与的款项。 原告孙某则主张

上述款项系其委托被告代为办理业务， 其多次向被告邓某要

求返还上述款项及收益价值， 被告邓某拒不返还， 故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原告孙某主张系委托被告邓

某代为其办理相关存取款业务， 虽被告邓某抗辩案涉款项系

原告孙某向其赠与， 但未提交足以证明赠与法律关系存在的

证据材料， 故对被告邓某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对原告孙某

主张双方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予以认可。 被告邓某在原告孙

某要求其办理相关存取款业务时， 将相关款项转存到自己名

下或提取后拒不归还， 违背了原告孙某的委托， 相关款项应

予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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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车途中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败诉

以前提到 “全职太

太”， 总有人认为： 你

没有工作， 吃喝用度都

是老公给的， 做家务、

带孩子是你的义务， 哪

有什么价值？ 换言之，

一旦离婚， 全职太太很

可能拿不到几个钱。

然而， 全职太太对家庭的付出真的不值

一提吗？

今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在第 1088 条明

确， 只要夫妻一方对家庭付出较多劳务， 无

论夫妻财产是共有制还是分别制， 在离婚时

都有权向另一方请求家务补偿。

离婚家务补偿制度并不是民法典的创新

之举。 已经废止的 《婚姻法》 曾规定， “夫

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

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 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

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

偿”。 由于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庭实行的是

夫妻共同财产制， 所以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家

务补偿制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

与原婚姻法的规定相比， 民法典放宽了

家务补偿的适用条件， 使这一制度更具有操

作性。 该法对离婚家务补偿有何影响？ 补偿

数额是如何认定的？ 请看本期 “案件写真”

中的报道。 王睿卿

全职太太的“价值”

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主笔 话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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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随着网络预约车辆服务平

台的兴起， 网约车、 顺风车也如雨后春

笋般迅猛发展， 很多人都以家庭自用汽

车做起了网约车、 顺风车服务。 但在从

事网约车、 顺风车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

故的， 保险公司往往会以该行为显著增

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 改变了车辆属

性， 而拒赔商业险。 那么， 商业险到底

该不该赔?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此类案件。

案件回放

2019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被告黄

某接到顺风车订单， 从南通市海门区载

客到南通市区后， 又接到顺风车订单载

客至如东某公司， 车辆行驶至机场大道

通州区兴东街道某地段时， 与陆某骑行

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 造成陆某受伤

并于当日死亡。 为损失赔偿问题， 陆某

的两个女儿诉至通州法院， 要求黄某及

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 36 万余

元。

审理过程中， 保险公司抗辩称， 黄

某系海门人， 其注册登记的是顺风车，

在事故当日将乘客送至南通市区后， 应

当返回海门， 但其却又承接了去如东的

顺风车订单， 已经偏离了顺风车行驶的

合理路线， 此时其载客行为应当属于营

运性质， 改变了机动车行驶证中登记的

非营运属性， 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的约

定， 被保险机动车改变使用性质且导致

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据此可

免除其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

责任。

黄某则认为， 其在平台注册顺风车

从事运输服务， 并非专门从事汽车载客

等营运活动， 事故当月的 24天时间内，

其共完成顺风车订单 44 单， 日平均不

足 2单， 并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也未

显著增加汽车使用风险， 因此保险公司

不得主张拒赔商业险。

通州法院审理后认为， 顺风车也称

拼车、 合乘， 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

发布出行信息， 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

乘坐驾驶员的小客车， 以分摊合乘部分

的出行成本 （油费、 过路费等） 或免费

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合乘出行作为驾

驶员、 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各方

自愿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民事行为，

相关责任义务由合乘各方自行承担。 黄

某以自有汽车在平台登记注册为顺风

车， 并根据登记信息对外从事载客服

务。 其收取的费用仅是由平台核定分摊

的出行成本， 不能认定其行为改变了车

辆使用性质。 根据黄某的接单频次， 即

使当天承接了去如东而非返回海门的顺

风车订单， 亦无法认定其从事顺风车显

著增加了车辆使用风险。 故法院判决保

险公司赔偿原告 28万余元。

判决后， 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

合乘行为未增加车辆危险程度
顺风车不同于网约车， 网约车是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的简称， 网约车具有营运车辆的性质， 其危险

程度明显大于非营运车辆， 依法应办理相应的运输

许可证。 如以家庭自用汽车长期从事网约车， 则应

向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 如怠于履行， 发生交通

事故后， 保险公司可依商业险合同约定主张免赔。

而顺风车的性质依然是家庭自用， 只是基于免费互

助或分摊成本的需要， 搭乘了其他同路人， 且合乘

行为也是以车主正常出行路线和常规使用车辆为基

础， 并不会因此导致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 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后， 保险公司不能以此为由

拒赔商业险。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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